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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
 

 
眉职改办通〔2017〕21 号 

 
 

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关于同意确认吴海燕等 7位同志专业技术职务       

任职资格的通知 
 

东坡区职改办，市城管局、市质监局： 

根据原人事部《关于印发<企事业单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若

干问题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（人职发〔1990〕4 号）第十四条规定，

经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，同意确认吴海燕等

7 位同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： 

一、一级教师（4 人） 

眉山市东坡区东坡中学：吴海燕 

四川省东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：汪雁 

眉山市东坡区苏辙小学：雷庆 

眉山外国语学校：雷吉 



 

二、助理工程师（3 人） 

眉山市市政设施管理处：许凯男 

眉山市计量检定测试所：白永平 

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：肖思悦 

特此通知              

 

 

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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